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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７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２

、召开地点：公司十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张 锋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６４３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８４６０６００２０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１３２３７２５０００

股的

６３．９１５％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

１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７８７３０３５０８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的

５９．４７６％

；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６３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５８７５６５１２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的

４．４３９％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提案具体内容请登录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ｂ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股东大会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并已对规范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作出了相应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８４４８２８７２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４％

；反对

１２１５９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４％

；弃权

１５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２％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煤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临汾宏

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汾宏大”）分别发行股份收购同煤集团持有的同煤大唐塔山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塔山发电”）

６０％

股权、大同煤矿集团同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华发电”）

９５％

股权、同煤国电王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王坪发电”）

６０％

股权、大同煤矿集团大唐热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热电”）

８８．９８％

股权，收购临汾宏大持有的大同煤矿集团临汾宏大豁口煤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豁口煤业”）

１００％

股权、大同煤矿集团临汾宏大锦程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程煤

业”）

９０％

股权。

关联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际电力”）回避表决。

（

１

）标的资产

同煤集团持有的塔山发电

６０％

股权、同华发电

９５％

股权、王坪发电

６０％

股权、大唐热电

８８．９８％

股权；

临汾宏大持有的豁口煤业

１００％

股权、锦程煤业

９０％

股权。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３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同煤集团和临汾宏大非公开发行。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同煤集团、临汾宏大。 同煤集团以其持有的塔山发电

６０％

股权、同华发电

９５％

股权、王坪发电

６０％

股权、大唐热电

８８．９８％

股权；临汾宏大以其持有的豁口煤业

１００％

股权、锦程煤

业

９０％

股权进行认购。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５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６

）发行价格

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 即

５．５６

元

／

股。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７

）标的资产的作价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山西省国资委晋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１

】

４９０

号文核准

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交易各方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３５１

，

４６９．１７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８

）发行数量

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６３

，

２１３．８８

万股， 其中， 公司向同煤集团、 临汾宏大发行股份的数量分别为

４３

，

２６７．２２

万股、

１９

，

９４６．６６

万股。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９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同煤集团、临汾宏大承诺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所持公司股份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０

）上市安排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本次分别向同煤集团、临汾宏大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１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均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照股

份比例共享。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２

）期间损益

股东大会同意标的资产中同煤集团持有的塔山发电

６０％

股权、同华发电

９５％

股权、王坪发电

６０％

股

权、大唐热电

８８．９８％

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同煤集团承担或享有；该

期间损益待审计确定后由相关方以现金方式返还或补足。

股东大会同意标的资产中临汾宏大持有的豁口煤业

１００％

股权、锦程煤业

９０％

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

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产生的损益为盈利的，期间盈利归公司所有；该期间损益如为亏损，临汾宏大应向

公司以现金补足。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３

）利润补偿安排

股东大会同意临汾宏大保证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含实施完成当

年所在会计年度）中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届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

计报告，置入资产中的采矿权资产当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累积数不

小于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中对应采矿权资产的同期累积预测

净利润数。 否则，临汾宏大将按照与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向公司进

行补偿。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４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先决条件

股东大会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自以下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

①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②

山西省国资委对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予以核准或备案；

③

山西省国资委批准同煤集团、临汾宏大与公司进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④

公司的控股股东所属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⑤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中国证监会对同煤集团、临汾宏大的收购报告

书审核无异议；

⑥

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同煤集团和临汾宏大的要约收购义务。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５

）标的资产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股东大会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公司与同煤集团、临汾宏大互相

配合、办理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和过户手续。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

反其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均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其他方

造成的全部损失。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６

）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３２２７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９８８％

；反对

１２９２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３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了公司编制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交易报告书（草案）》由十七章组成，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各方情况、

交易标的情况、具体方案、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等。

关联股东中电投、山西国际电力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４００５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０９８％

；反对

１２１４３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２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与同煤集团、临汾宏大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上述协议

即应生效。

关联股东中电投、山西国际电力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４００５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０９８％

；反对

１２１４３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２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与临汾宏大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上述协议即应生效。

关联股东中电投、山西国际电力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４００５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０９８％

；反对

１２１４３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２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电投、山西国际电力拟将所持有的漳泽电力的

１８５００

万股和

１１４１３

万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山西省国

资委。股份划转完成后，山西省国资委全权委托同煤集团对所划转否认股份进行管理，并以符合规定的

方式将上述股份注入同煤集团。因此，同煤集团应视同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公司向同煤集团及其全资子

公司临汾宏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电投、山西国际电力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４００５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０９８％

；反对

１２１４３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２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同煤矿集团临汾宏大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鉴于同煤集团、临汾宏大以资产认购公司本次新发行的股份，超过

３０％

以上，且承诺在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中取得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股东大会同意同煤集团、临汾宏大免于

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并由同煤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临汾宏大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

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方可实施。

关联股东中电投、山西国际电力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４００５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０９８％

；反对

１２１４３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２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

议案》

股东大会通过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标的公

司两年一期（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６

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对标的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并出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通过了中瑞岳华对公司一年

一期（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６

月）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通过了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书。

关联股东中电投、山西国际电力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４００５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０９８％

；反对

１２１４３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２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关联交易安排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过了重组后公司与同煤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主要包括燃料煤的采

购及热力供应、综合服务等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中电投、山西国际电力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６４００５３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０９８％

；反对

１２１４３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２１％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１８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有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８４１８９５２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０８％

；反对

１２１４３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３％

；弃权

２９５０４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３４９％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孙智 安燕晨

３

、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３

、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５

、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思达 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二十七次会议在郑州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３

、公司董事会应到

５

人，实际出席

５

人。

４

、会议由董事长刘双河先生主持。 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５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准确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会计信息更加可

靠、准确，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同意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制度全文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作出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思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１

、变更原因

为了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着谨

慎、客观的原则，对我公司预付账款与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作出调整，调整事项概述如下：

２

、变更的具体情况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资产减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

量》的规定，对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作出调整，本次调整只是会计估计的变更，

并未变更公司现行的会计政策。

（

１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调整前的两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与计提比例为：公司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公司间往

来不计提坏账准备外，期末根据其他应收款的余额按

１０％

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对预

付账款未计提坏账准备。

（

２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调整后该两项应收款项的计提方法与计提比例为：公司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公司间往来不计提

坏账准备外，根据期末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余额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计

提比例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一致，具体列示如下：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２％

１

—

２

年 （含

２

年）

５％

２

—

３

年 （含

３

年）

１０％

３－－４

年 （含

４

年）

２０％

４－－５

年 （含

５

年）

５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对个别有明显证据表明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则不论其账龄长短，直接按其账面余额的

１００％

计提

坏账准备。

坏账损失核算方法：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

３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上述对会计

估计的变更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执行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涉及公司业务范围，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追溯

调整，不会对以往各年度及各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上述会计估

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影响：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的净利润影响约为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所有者

权益影响约为

８００

万元 ，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公司业绩的盈亏性质没有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公司《会计

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 公司对预付账款和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的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变更前的会计

估计未对账龄类型进行划分；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按账龄计提损失，更能准确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经营成果；会计信息更加可靠、准确，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 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审批程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

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额预计不超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定期报告净利润的

５０％

；不超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定期报告所有者权益的

５０％

；不会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公司

的盈亏性质产生影响，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变更依据真实、可靠。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实际情况，变更依据真实、可靠；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有效抵御和防范公司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风险，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

六、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 公司对预付账款和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的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

估计更能准确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会计信息更加可靠、准确，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思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３１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约

６０００

万元

———８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１８５．３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１９０７

元

———０．２５４３

元 盈利

：０．０３７７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人工成本的上升，使得公司管理费用有所增加，本年金融政策收紧，增加了公司的财务费用；

人民币升值，影响了公司出口业务及利润，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公司经营亏损。

本年度公司加大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清查力度，对确已无法收回的个别款项计提了损失，加

之公司对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计提方法进行变更，也加大了损失的计提，预计会有约

４０００

万的减值

计提。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对公司治理情况的

综合评价及整改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要求，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

证监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６

日对我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河南证监局《关于对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的

综合评价及整改意见》（豫证监发［

２０１１

］

３８４

号），现将现场检查情况及整改要

求公告如下：

一、检查情况和综合评价

（一）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１．

股东大会

公司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规的要求

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规定，会议记录完

整，会议决议按时披露，不存在重大事项绕过股东大会和先实施后开会审议

的情况。

２．

董事会

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和任免程序符合要求，没有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无正

当理由被免职的情形，未发现董事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现象；董事会设有战

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

符合相关规定，会议决议按时披露，独立董事不存在连续三次未亲自参会情

况；公司董事会秘书享受高管人员待遇；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有适当的授

权，公司设有内部审计部门。

３．

监事会

公司监事任职资格和任免程序符合要求， 职工代表监事数量符合要求，

监事会的召开能够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会议决议能够充分及时披露；监事会

能够勤勉尽责，了解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４．

经理层

公司经理层产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进行，能够通过内控机制

对日常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制定有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并有一定奖惩措

施，董事会与监事会能对公司经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不存在“内部人

控制”倾向。

５．

内部控制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在企业法人治理、管理机构治理、经营管理、业

务管理、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办公管理等方面建立比较

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

（二）公司独立性情况

公司资产与控股股东分开，资产权属明确；公司人员独立，未发现违规兼

职或交叉的情况；公司在财务上独立于控股股东，独立纳税，建立了独立的财

务核算体系和财务内控制度；公司机构、业务与控股股东单位分开，建立了制

止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的长效机制。

（三）公司透明度情况

公司能够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建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明确了信息披露责任人，并得到有效落实；明确了定期报告的编制、审议、

披露程序并能够按时披露； 制定了重大事件的报告制度， 对事件的发生、发

展、结果及传递、审核、披露程序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二、整改要求

公司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内部制度的要求进行日常规范运作，公司

独立性较强、透明度较高，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整改提高。 公司要以公司

治理专项活动为契机，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切实解决以下问题：

１．

公司用超募资金设立子公司后，未及时与相关方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并进行专户管理，不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第四

条、第七条规定。

２．

公司上市后对外投资较多，公司应加强对参控股公司的管理，细化各项

管理办法。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河南证监局《关于对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

况的综合评价及整改意见》中所提出的问题，要求公司相关部门认真学习领

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查找问题根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和规范措

施。 公司董事会将在规定的时限内形成整改方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当代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０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股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南京美强特

钢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

２０１１－１２－０２ ７．００ １２７．８１ ０．６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１２－２７ ６．０５ ２５０ １．２

其它方式

－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南京美强特

钢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５００ １６．８２ ３１２２．１９ １５．０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３５００ １６．８２ ３１２２．１９ １５．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南京美强特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

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在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均未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

２

、南京美强特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未

做出最低减持价格承诺，减持价格未违反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７３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国海大厦

１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张雅锋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５

人， 代表股份

４２７

，

３３７

，

４７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９．６２％

；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１．

《关于审议公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的议案》

同意

４２７

，

３３７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重要提示： 公司要实际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尚需监管机构核准，

且存在达不到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而导致监管机构不予核准的情

形，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同意

４２７

，

３３７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二）律师姓名：罗小洋、李娜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

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３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塔七层会议室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马婕女士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

表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０８

，

１２２

，

７８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８８％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与华联综超签署租赁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马婕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５

，

４８５

，

０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丽萍 谢静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０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６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将所持参股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河北

银行”）

４７００

万股份转让于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

“建投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建投集团签订了《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转让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建投集团取得河北银行 《关于股东资格审查结果的

函》。 经审查，建投集团符合商业银行股东资格条件。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本次协议转让河北银行股份事项已经河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同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建投集团向公司全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１４１００

万元。

按照双方签订的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 的约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公司基于河北银行

４７００

万股股份所享有的河北银行股东

权利和所承担的股东义务、责任全部转移至建投集团。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择机出售所持有

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奥普光电，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

部分股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持有奥普光电股票为

１１

，

９４８

，

５３９

股，占奥普光

电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４．９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和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奥普光电股票共

１

，

２０３

，

６７０

股 （占

奥普光电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５０５％

）， 其中公司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奥普光

电股票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交易均价为

３１．５１６

元

／

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奥普光电股票为

２０３

，

６７０

股，交易均价为

３４．０５

元

／

股。

另外，在公司经营班子权限内，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１２

月

２６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奥普光电股票共

３９４

，

１１３

股 （占奥普

光电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４９３％

），交易均价为

４５．４６５

元

／

股。

预计扣除成本和相关交易税费后，公司累计出售奥普光电股票而获得的

所得税前投资净收益约为人民币

５

，

１１０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

的

２３．１０％

。

本次减持后，公司仍持有奥普光电股票为

１０

，

６５２

，

２１７

股，占奥普光电总

股本的比例为

１３．３１５％

。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